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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公章）：昌吉州文物局
主管部门（公章）：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项目负责人（签章）：张新恒
填报时间： 2019 年  3月  15 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2018年2月年昌吉州文物局合并到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文物局4人调入到局执法支队，文广局设立文物保护管理科，其中1人在科室临时负责。全州七个县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0处。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全州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专项补助经费是自治区文物局拨付的专项经费，专项用于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补助，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专项补助经费项目支出：该项目资金投入2018年共拨付235.2万元，全部为上级财政拨款。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野外看护员专项补助经费全州截止18年底支出179.58万元，占全部拨付资金的76％，除吉木萨尔县和呼图壁县补助资金全部发放到位，其他县市由于拨付资金较晚，我们采取延发方式，剩余部分资金到2019年6月底以前全部发放到位。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各县市看护员的管理、培训和资金发放，依据各自制定文物保护单位看护员生活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文物保护单位看护员生活补助工作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及绩效考核评分细则进行，做到奖惩分明。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专项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开展野外遗址看护员的生活补助。各县市文物局指定专人负责看护员管理工作，通过看护员的巡查，极大提高了野外文物安全，有效改善了野外文物保护现状。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专项补助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各县市文物局对项目的实施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制，文物局负责人根据通过的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案，具体组织项目实施。财务室按照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对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付款等环节进行管理和监督，接受各级财政、审计和文化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绩效主要用于发放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员工资，通过培训使看护人员了解所看护文物的历史文化，充分认识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提高文物安全保护的责任意识，通过发放文物看护人员补助金，提高看护员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基层一线文物保护力量建设。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1、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全年看护员补助资金分别于2018年4月和5月下拨，拨付资金到位较晚。
2、个别县市在专项资金未到位之前已聘用部分看护员，对前期看护员进行了资金补发。
3、有部分县市根据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看护员的聘用，补助资金采取顺延的方式进行发放，2019年6月补助资金可全部放到位。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加大对各县市看护员看护工作的督导，进一步完善看护员奖惩制度，提高看护员看护野外文物的积极性；继续开展看护员管理培训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野外文物业务知识储备，提高看护员对野外文物的看护意识，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是首先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要求看护员在进行野外文物看护的时候注意自身安全，个别县市为看护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二是定期对野外看护员进行培训，加强管理和检查。
三是各县市全部建立野外文物看护员看护员微信工作群，看护员全部使用水印相机进行拍照，每日必须上报现场看护照片，随时在群里对看护情况进行点评和督导。
四是各别县市编制文物看护员工作手册并保证人手一册，内容包括有《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单位执法巡查办法》、《长城看护员管理办法》、以及各级文物保护范围文件等相关知识。
五是发现有人对野外文物和附属设施进行盗掘和破坏的现象，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立即进行劝阻，同时进行拍照取证，并且及时上报文物局和公安机关。
六是建议持续足额保障看护员专项补助资金，以保证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安全。
（三）其他
六、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各县市文物局对项目资金的收入支出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等工作，都能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按时完成项目评价工作。充分认识考评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文物保护绩效考评工作，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使用资金，不得改变资金用途，挪作他用。
七、附表
《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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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自治区野外文物保护单位看护员专项补助经费　

	预算单位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元）
	 预算数：
	235.2万元
	 执行数：
	235.2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35.2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35.2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聘用98人对49处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看护。完成2018年野外遗址看护员生活补助经费的发放，
	2018年聘用看护员111人，发放补助资金179.58万元，完成补助资金发放76%。

	年度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看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
	　看护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49处以上

	
	
	
	 指标2：
	　聘用看护员98人
	　实际聘用看护员111人

	
	
	
	 指标3：
	　发放看护经费235.2万元
	　实际发放看护费179.58万元，2019年6月全部放。

	
	
	质量指标
	 指标1：
	完成49文物遗址点看护，确保文物遗址点无破坏　
	　全州自治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时效指标
	 指标1：
	　49处遗址点235.2万元看护员专项经费足额到位
	　专项经费用于遗址看护员生活补助，确保专款专用

	
	
	成本指标
	 指标1：
	　保证野外看护员专项补助经费
	　全年看护经费235.2万元

	
	
	
	 指标2：
	　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49处
	　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49处以上

	
	项目效果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保护了全州49处国保、区保单位的安全
	　保障全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提供社会就业机会
	解决111人生活保障和增加家庭收入　

	
	
	
	 指标2：
	　解决部分贫困人员脱贫。
	　看护员有重点的倾向解决帮助部分贫困人员

	
	
	
	 ……
	　保证全州各级文物安全
	　保护和传承昌吉州历史文化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有效保护
	　同时保护了周边生态环境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
	　保障全州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安全
	　发挥文物传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作用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对文物保护的满意度　
	　100%

	
	
	
	 指标2：
	全社会对加强文物保护的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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